关于印发《国际商务职业资格注册

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外经贸委(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外经贸局：    
    根据人事部、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关于印发<国际商务专业人员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和<国际商务专业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的通知》(人发(2002)70号)，为加强对国际商务职业资格的管理，规范国际商务职业资格注册工作，我部制定了《国际商务职业资格注册管理暂行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贯彻执行。
特此通知    
附  件
国际商务职业资格注册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证国际商务职业资格制度的实施，加强国际商务职业资格注册管理工作，根据人事部、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关于印发<国际商务专业人员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和<国际商务专业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的通知》，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国际商务职业资格实行注册制度。商务部或其授权
的机构为国际商务职业资格的注册管理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外经贸主管部门(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外经贸局，下同)为本地区国际商务职业资格的注册登记机构。
    第三条  取得国际商务职业资格的人员，必须在规定的期限
内到所在地注册登记机构登记注册。
第二章  申请注册
    第四条  参加国际商务职业资格考试的人员，在取得《外销员从业资格证书》或《国际商务师执业资格证书》后，即可向从业单位或执业单位所在地区的国际商务执业资格注册登记机构    申请办理注册手续。
  第五条  申请国际商务职业资格注册的人员，必须同时具备
下列条件：
    (一)取得外销员从业资格证书或国际商务师执业资格证书；
(二)遵纪守法，遵守职业道德；
(三)身体健康，能坚持在本专业岗位工作； 
(四)经所在单位考核合格。
 第六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予注册：    
(一)          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二)          因受刑事处罚，自处罚完毕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不满
5年的；
(三)脱离国际商务相应岗位连续满3年。
    第七条  首次申请注册外销员从业资格的人员，须填写“外销员从业资格首次注册申请表”(附表1)，并提交以下材料：
    (一)外销员从业资格证书；
    (二)身份证明复印件；  
    (三)近期一寸免冠正面半身照片5张。
    第八条  首次申请注册国际商务师执业资格的人员，须填写
“国际商务师执业资格首次注册申请表”(附表2)，并提交以下材：
(一)国际商务师执业资格证书；
(二)身份证明复印件；
(三)近期一寸免冠正面半身照片5张。
第九条  在由人事部和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联合制定的
《国际商务专业人员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
定》)下发之前，已获得人事部、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共同颁发
的助理国际商务师或国际商务师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的人员，在依
照《暂行规定》及人事部有关换证要求取得外销员从业资格或国际商务师执业资格证书后，需参加继续教育培训并考核合格后，持继续教育、培训登记证书(该证书由商务部授权部培训中心统一印制)，按照本暂行办法的申请程序申请办理注册登记。
    已获得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颁发的外销员资格证书的人
员，其证书在有效期内，应通过国际商务从业资格相应科目的考
试，取得外销员从业只个证书后，按照本规定的申请程序申请办理注册登记。
    第十条  国际商务职业资格注册有效期为4年，有效期满前3个月内，持证者应参加不少于28个课时的继续教育培训并考核
合格后，持继续教育、培训登记证书和有关材料，到注册登记机构办理再次注册手续。
    第十一条  申请外销员从业资格的再次注册者，须填写“外销员从业资格再次注册申请表”(附表3)，并提交以下材料：
(一)《外销员从业资格证书》；
(二)从业单位考核材料；  
(三)《外销员从业资格继续教育、培训登记证书》。
    第十二条  申请国际商务师执业资格的再次注册者，须填写
“国际商务师执业资格再次注册申请表”(附表4)，并提交以下材料：
(一)《国际商务师执业资格证书》；    
(二)执业单位考核材料；    
(三)《国际商务师执业资格继续教育、培训登记证书》。
第十三条  取得国际商务职业资格证书(外销员从业资格证
书或国际商务师执业资格证书)三年之内未注册者，证书自动失效；取得国际商务职业资格证书一年后(三年之内)申请注册的，除按第七条、第八条规定外,还需同时提交载有本人参加继续教育记录的《外销员从业资格继续教育、培训登记证书》或《国际商务师执业资格继续教育、培训登记证书》  
 

第三章  注册与管理
第十四条  国际商务职业资格拄册机构须在收到申请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对符合条件者予以注册；对不符合条件者不予注
册，同时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五条  国际商务职业资格注册机构办理注册时，在申请
人的职业资格证书的“注册情况”栏目内加盖注册部门印章〔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外经贸厅(委、局)公章〕。
    第十六条  经注册的国际商务从业、执业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原注册机构予以注销注册：
(一)丧失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二)受到刑事处罚； 
    (三)脱离国际商务相应岗位连续满3年。
    注销注册手续由国际商务从业、执业人员所在单位向注册机
构申请办理，并填写“外销员从业资格注销注册登记表”(附表5)或“国际商务师执业资格注销注册登记表”(附表6)，国际商务职业资格注册机构经核实后办理注销注册。
    第十七条  国际商务职业资格注册登记机构每年将注册情况
报商务部或其授权的机构备案。
    第十八条  商务部或其授权的机构发现上报备案的国际商务
从业人员、执业人员中有不符合规定条件的，或存在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注册程序情况的，有权责令国际商务职业资格注册机构复查并予以改正。
    第十九条  对不予注册或注销注册持有异议的当事人，可以
依法申请行政复议。
    第二十条  凡以骗取、转让、借用、伪造资格证书或继续教育、培训登记证、注册专用章等不正当手段进行注册的人员，一经发现，由国际商务职业资格注册机构收缴注册证并注销注册。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国际商务职业资格注册机构的工作人员，在注
册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由其所在单位依据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取得国际商务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未经注册，
不具有从业资格、执业资格。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商务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30日后生效。
